
������4 月 12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干警为学生讲解安全知识。 为增强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在第九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淮阳区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陈州高级中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保密宣传月”宣传
教育活动，营造“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浓厚氛围，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通讯员 滕孝忠 摄

□通讯员 陈青华

本报讯 近日， 郸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应急大队
执行干警接到该县公安局执行联动专班反馈的信息，
称发现了逃避执行 3 年有余的被执行人孙某在鹤壁
市的活动轨迹。 接到消息后，郸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应急大队执行干警连夜驱车 4 个小时到达鹤壁市，直
扑“老赖”藏身地，成功将孙某抓获。

被执行人孙某与申请执行人李某系朋友关系 ，孙
某多次向李某借款，孙某在偿还李某部分借款后便无
下文 ，李某多次催要无果后 ，将孙某诉至郸城县人民
法院 。 郸城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作出判
决，判令孙某偿还李某借款 111250 元 。 判决生效后 ，

孙某仍不履行还款义务 ， 李某遂于 2021 年 6 月向郸
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向孙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同时通过网络查控等措施，对
孙某名下的财产进行查控。 根据反馈的信息，确认孙
某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官一时又找不到孙某
的下落，经李某同意，法官以“终本”方式结案。

孙某到案后，承办法官耐心地做其思想工作，希望
孙某能主动履行还款义务，但孙某拒不配合，郸城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干警将其依法拘留。 孙某被拘留后，其配
偶致电承办法官，主动要求履行判决义务，将法院判决
的本金及利息一次性还清。 至此，积压几年的案件得以
执行完毕，申请人李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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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内外

法院动真格“老赖”急还钱
□记者 臧秋花 通讯员 高丰

本报讯 “王法官，真的太感谢您了，以后我
再也不害怕了……”近日，王某某来到项城市人
民法院，将一面写有“惩恶扬善执行神速 廉洁奉
公执行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项城市人民法院执
行局局长韩瑞静和执行法官王方方手中，以表示
对她们的感激之情。

2022 年 5 月，被告张某因做生意需要资金，
向原告王某某借款 38500 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
一份，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 1%计算，每
月转息一次。 后王某某向张某多次催要该笔借
款，张某均以种种借口拖延还款。 王某某诉至项
城市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书生效后，张某仍拒不履行，王某某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该院执行法官王方方多次与被
执行人张某联系，张某均以外出办事为由躲避执
行，法官到其家中寻找，也是大门紧闭。法官进行
网络查控， 亦未查到张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
为尽快执结此案，王方方想方设法查找张某的下
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方方与执行干警最终在
项城市区一棋牌室内将正在打牌的张某抓获并

拘传至项城市人民法院。王方方耐心地向张某释
明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后果，但张某始终不
为所动，还拨打王某某的电话进行威胁、恐吓，扬
言如果王某某不撤销强制执行申请，将对其进行
报复。 鉴于张某的恶劣态度，项城市人民法院决
定依法对其采取拘留强制措施。

张某看到法院要动真格，立即联系家人履行
了还款义务并当场写下保证书， 保证不会骚扰、
报复王某某。

至此，该案得以圆满执结。 ③2

□通讯员 李丹

签订买卖合同时， 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有标准吗？
违约金过高，一方请求适当减少，能获得法院支持吗？
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审理了一起这样
的案件。

赵某多次向王某采购海鲜，2023 年 1 月 6 日，经
结算，赵某欠王某货款 3 万元，赵某向王某出具欠条
一份，约定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还清货款，如逾期未
还，每天按欠款金额的 2%支付违约金。 到期后，赵某
未按约定还款，王某将赵某诉至鹿邑县人民法院城郊
人民法庭，请求支付 3 万元货款及违约金。 赵某对 3
万元货款无异议，但认为违约金过高，应予以减少。

鹿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要求的 3 万元
货款有欠条为证，且赵某认可，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双

方约定的违约金一项， 每天按欠款金额的 2%支付违
约金，属约定过高，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
减少。 违约金标准应以合同成立时，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年
利率 14.6%）为宜，法院遂判决赵某向王某支付 3 万元
货款及违约金 5280.33 元。判决作出后，赵某和王某均
服判息诉，赵某已按照判决内容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设立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填补守约方
的损失，而非一方获利的手段。 如果合同当事人约
定的违约金过高 ，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 ，兼顾合
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等因素予以适当调整。 ③2

签订买卖合同时，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有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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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区人民法院

群众讨薪遇难题
“云上调解”化纠纷
□通讯员 叶培绪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王店人民法
庭借助“云庭审”平台，以远程视频方式成功调解
一起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大大节约了当事人的诉
讼成本，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法官，我起诉的是曲某，希望法院能尽快
帮我把辛苦打工挣的钱追回来。”电话一头的李
某焦急不已。 原来，李某曾于 2023 年跟随曲某
在江苏某小区从事水电安装，工程结束后，经双
方结算，曲某为李某出具数额为 8000 元的欠条
一份。 曲某偿还部分款项后，余款 6000 元一直
未偿还。无奈之下，李某向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承办法官了解案情后， 第一时间通过协查
系统查询到曲某的电话，并与曲某进行了沟通。
曲某表示，自己承包工程的工程款也没要回来，
不得已才到外地打工，希望李某作出适当让步，
其愿意偿还李某 5000 元。承办法官向李某转达
了曲某的意见， 李某表示理解， 同意曲某偿还
5000 元，余款 1000 元自愿放弃。

淮阳区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借助“云庭审”平
台，解决了距离和空间跨越调解难题，做到案结
事了。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智慧
化法院建设，最大程度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③2

郸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昼夜兼程抓“老赖”


